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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須予披露交易（涉及根據一般授權發行代價股份）的
利潤保證的最新情況

茲提述揚科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 2018年 6月 20日、2018年 6月 28日及 2018年 7月 4日
內容有關收購事項之公佈（「該等公佈」）。除本公佈另有界定者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等公佈所
界定者具相同涵義。

達成利潤保證

董事會欣然宣佈，由於香港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審核除稅後純利超逾
10百萬港元，該協議的訂約方均認為該協議所載之利潤保證已獲達成。據此，合共172,811,060股
代價股份（為第二批代價股份）將根據該協議之條件及條款予以配發及發行。

本公司將於發行第二批代價股份後適時另行刊發公佈以知會其股東及投資者。

承董事會命
揚科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
李昌源

香港，2019年 9月 5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李昌源先生及陳國培先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譚國華先生及
董慧敏女士；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張少能博士、高一鋒先生及甘敏儀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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